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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出售部分资产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基本情况概述 

1、事项内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晨

生态”）根据公司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拟通过提

交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等方式寻觅合格受让方出售杭州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杭州市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 号 17幢 3 单元 6套非住宅房地产和杭州

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天目山路 238 号华鸿大厦 1 号楼 101 室、1

号楼七层的房产及地下一层 27-31 号车库（租赁权），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办理具体事宜。 

2、关联关系说明：因交易对方尚不明确，本次交易暂不构成《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出售部分资产事宜的议案》。本次

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杭州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

号 17 幢 3 单元 6 套非住宅房地产 

1、名称：杭州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 号 17 幢 3 单元 6 套非住宅房地产。 

2、房产用途：商业办公 

3、面积：建筑面积合计为 1408.1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 299.30

平方米 。 

4、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以上房产权属清晰，目前作为抵押物为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抵押担保，并处于

出租状态，公司将根据出售进度及时办理解除抵押手续。除此之外，以上房产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其他情况。 

5、标的资产的运营情况 

以上房产购于 2017 年，为商业办公用房，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标的资

产原值 1,961.62 万元，账面价值 1,402.48 万元。根据杭州正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杭正大房估字 (2023)第 B170 号），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638 万元。  

（二）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天目山路 238 号华鸿大厦 1

号楼 101 室、1 号楼七层的房产及地下一层 27-31 号车库（租赁权） 

1、名称：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天目山路 238 号华鸿大

厦 1 号楼 101 室、1 号楼七层的房产及地下一层 27-31 号车库（租赁权）。 

2、房产用途：商业办公 

3、面积：建筑面积合计为 1956.6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 512.5

平方米。 

4、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以上房产权属清晰，目前作为抵押物为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抵押担保，并处于

出租状态，公司将根据出售进度及时办理解除抵押手续。除此之外，以上房产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其他情况。 

5、标的资产的运营情况 

以上房产购于 2004 年，为商业办公用房，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标的资

产原值 1731.25 万元，账面价值 1299.74 万元。根据杭州正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杭正大房估字(2023)第 B171 号）,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082 万元。 

三、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杭州正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杭正大房估

字 (2023)第 B17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杭正大房估字(2023)第 B171 号），

参考评估价值确定出售价格，按照相关规则通过浙江省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

易所”) 将标的资产公开挂牌等方式进行资产转让。 

四、授权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参考评

估价值确定出售价格，通过交易所公开挂牌等方式寻觅合格受让方（如果交易所

首次挂牌没有征集到受让方，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处置资产进行后续出

售），转让杭州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

号17幢3单元6套非住宅房地产和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天目

山路238号华鸿大厦1号楼101室、1号楼七层的房产及地下一层27-31号车库（租

赁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和资本结构，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流动性需求，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及授权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

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26 日 


